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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.会议召开时间：2022年 12月 26日 

2.会议召开地点：公司会议室及线上视频会议 

3.会议召开方式：视频会议及现场会议 

4.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：2022年 12月 19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

5.会议主持人：张晓敏 

6.会议列席人员：高级管理人员 

7.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： 

此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、议案审议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

规定，所做决议合法有效。 

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，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5 人。 

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拟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为了实施上海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 “做大、做强、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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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”的发展战略，充分发挥公司资金优势，改善公司盈利模式，增加公司的盈利

点，公司决定设立控股子公司。 

经营范围：主要生产新能源动力电池用正极铆钉（铝铆钉）、负极铆钉（铜

铆钉）、正极极柱（铝极柱）、负极极柱（铜极柱）等各种规格品种的系列产品（以

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准）。 

涉及领域：电动自行车、电动汽车、电动大巴、电动特种车辆、电力储能系

统、5G 基站、移动通讯电源、新能源储能动力电源、航天军工电源等众多行业

领域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；反对 1 票；弃权 1 票。 

反对/弃权原因：董事胡永强对对外投资进入新领域没有信心，认为公司当

下应该坚守目前所在领域，投反对票；董事丁林华投弃权票，弃权原因同上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上海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上海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2 年 12 月 26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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